
东北林业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初试科目代码：701 初试科目名称: 法理学与宪法学

法理学考试内容范围:

一、法的概念与本质

1.要求考生掌握法的概念和本质.

2.要求考生掌握法的基本特征及其要素，掌握每个要素的特点和独特功能.

二、法的产生、发展与历史类型

1.要求考生掌握法产生的一般过程和基本规律.

2.要求考生掌握法的历史类型与法系.

三、法的价值

1.要求考生理解法的价值的概念.

2.要求考生掌握法与安全、法与秩序、法与自由、法与平等、法与公平正义、法与人权的关系.

四、法的渊源与效力

1.要求考生掌握法的渊源的概念和种类、法的分类.

2.要求考生理解法的效力的含义，掌握法的效力的范围与法的效力冲突及其解决方式.

五、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与法律责任

1.要求考生掌握法律关系的概念与分类、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以及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

的条件.

2.要求考生掌握法律行为的界定，掌握法律行为的特征与分类，掌握法律行为的结构.

3.要求考生理解法律责任的含义，掌握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分类，掌握法律责任的认定与归

结，熟知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实现形式及法律责任的减轻与免除.

六、法律方法

1.要求考生了解法律方法的含义，掌握法律思维的基本特点，理解法治思维的含义，掌握法理

思维的的特征.

2.要求考生掌握法律解释的概念、分类及法律解释的原则与方法，掌握法律推理的概念、原则

和方法，掌握法律论证的理由和正当性标准.

七、中国社会主义法的产生、本质和作用

1.要求考生掌握中国社会主义法产生的重要来源、前提以及重要条件.

2.要求考生掌握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作用，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法发展的历史经验.



八、中国社会主义法与民主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

1.要求考生掌握法与民主政治的一般关系，理解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符合国情的选择，领会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2.要求考生理解法与经济的一般原理，掌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经济的核心内涵和要求，理解法

与科技、法与文化的关系，掌握法与道德的联系和区别，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法与社会，领会社会主

义法与生态文明建设.

九、中国社会主义立法与法律实施

1.要求考生掌握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指导原则，掌握中国的立法体制，掌握中国的立法程序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要求考生领会法律实施的意义，掌握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遵守、法律实施的正当程序

及监督.

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

1.要求考生掌握法治的一般原理，掌握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法治与德治、法治与治理的

关系.

2.要求考生掌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领会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与重要任务，掌握全

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

参考书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法理学》（第二版），《法

理学》编写组，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年 12 月



宪法学考试内容范围:

一、导论

1.要求考生掌握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宪法学的分类和特征.

3.要求考生理解宪法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及学习宪法学的重要意义.

二、宪法总论

1.要求考生掌握宪法的概念和分类，理解宪法的本质及渊源.

2.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宪法的制定、解释和修改.

3.要求考生理解宪法的效力和作用.

三、宪法的历史发展

1.要求考生熟练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2.要求考生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宪法.

3.要求考生掌握资本主义宪法和社会主义宪法产生的条件.

4.要求考生掌握 1982 年宪法五次修改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四、宪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宪法关于指导思想的具体表述及理论内涵.

2.要求考生理解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3.要求考生掌握新时代依宪治国的重要性.

五、国家性质和国家形式

1.要求考生理解政权组织形式的概念，掌握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性质的关系.

2.要求考生掌握政权组织形式的分类，理解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及特点.

3.要求考生理解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和分类，熟练掌握我国国家结构形式及特征.

4.要求考生理解我国国旗和国徽的含义，熟练掌握我国《国旗法》中关于国旗升挂的规定.

六、国家基本制度

1.要求考生理解经济制度与宪法的关系，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以

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要求考生理解政治制度与宪法的关系，掌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历史发展、实质

及优越性,熟练掌握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程序.

3.要求考生掌握我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显著特征及重要作用，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

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概念、特点及基本内容.

4.要求考生理解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与宪法的关系，熟练掌握我国宪法关于文化制度、社会制

度的规定.

5. 要求考生掌握生态文明制度的内涵、发展与完善.



七、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1.要求考生掌握基本权利的概念、性质、主体及效力，掌握基本权利的保障与限制.

2.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公民的基本权利.

3.要求考生熟练掌握公民的基本义务.

八、国家机构

1.要求考生理解我国国家机构体系和组织活动原则，掌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组

成、任期、职权及会议制度，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产生、任期以及职权.

2.要求考生理解国务院的性质、组成、职权和机构设置，掌握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任期和

职权.

3.要求考生掌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性质、地位、组成、任期和职权.

4.要求考生理解民族自治机关的性质、地位及组成，掌握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和职权.

5.要求考生掌握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职责和监察范围、工作的原则和方针.

九、“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

1.要求考生理解我国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关系，掌握“一国两制”与特别行

政区制度的概念，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以及我国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

础.

2.要求考生掌握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明确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了解中央对特别行政

区直接行使的权力以及特别行政区行使的高度自治权.

3.要求考生理解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性质和特点.

十、宪法实施和监督

1.要求考生掌握宪法实施的概念、功能和基本方式.

2.要求考生掌握宪法监督的含义和意义，熟练掌握宪法监督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类型.

3.要求考生掌握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形成，熟练掌握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基本内容、特点及完

善.

参考书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第二版），《宪

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 年 12 月

考试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3小时 考试方式：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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